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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技术规程规定了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的工作程序、保护居群和

保护方式的选择、保护区（点）建设和管理等要求。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程，

然而，鼓励根据本规程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J50011-2001 

3  术语和定义 

3.1  农业野生植物 

在农区内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所有野生植物，主要指粮食、油料、棉花、果树、

蔬菜、麻类、茶树、桑树、烟草、牧草、绿肥、药用植物、观赏植物、能源植物、

防沙固沙植物等栽培植物的野生种和野生近缘植物。 

3.2  居群 

在生物群落中占据特定空间、起功能组成单位作用的某一物种的个体群。 

3.3  原生境保护 

通过建立保护区（点）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保持农业野生植物群体生存繁

衍的自然生态环境原有状态，使农业野生植物得以正常繁衍生息而不致因环境恶

化或人为破坏随其自然栖息地的消失而灭绝。 

3.4  保护区和保护点 

保护区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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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以及水源地等自然综合体为核心的自然区域。对农业野生植物而言，保护区

和保护点的差别在于保护区一般面积较大，区内分布物种数量较多，而保护点往

往是保护分布面积较小的单一物种或少数物种。 

3.5  农民参与性保护 

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纳入到当地的农、林、牧、渔或其它生产体系中，通过

提高农民和社区的保护意识等能力建设，依靠农民的自觉行动达到持续保护农业

野生植物的目的。该保护方式也称为自然景观（Landscape）保护方式。 

3.6  核心区 

在原生境保护区（点）内未曾受到人为因素破坏的农业野生植物天然集中分

布区域。核心区也称为隔离区。 

3.7  缓冲区 

核心区外对核心区起保护作用的缓冲地带，此区域可供农业野生植物自然繁

衍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和观测活动。 

4  原生境保护工作程序 

由于农业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各物种分布区周围自然、地理、人文、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条件千差万别，因此，不同物种、不同地区的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

保护主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工作。但是，对于所有农业野生植物的保护，

应该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进行。某一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的工作程序见图

5-1 所示： 

5  物种资源调查 

对于某一需要进行保护的物种，首先进行该物种的全国性调查，摸清该物种

的分布范围，掌握该物种的居群数量、各居群的分布面积（或株数）、各居群的

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建立该物种基本数据库、图像数据库和 GPS/GIS 信息

系统。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至少包括下列调查内容： 

（1）种类：科、属、种、亚种、变种、类型、变型等。 

（2）地理位置：详细地名、GPS 定位。 

（3）分布范围：面积、涉及乡、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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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环境：山坡、河沟、平地、温、光、水、气、土壤、伴生植物等

条件。 

（5）种群数量：根据天然隔离状况划分。 

具体调查方法参见《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 

 
 
 
 
 
 
 
 
 
 
 
 
 
 
 
 
 
 
 
 
 
 
 
 
 
 
 
 
 
 
 
 
 
 
 

图 5-1  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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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表性居群选择 

选择代表性居群时主要考虑下列因素： 

（1）地理分布：代表性居群不仅要包括各种生态系统、各种气候类型、各种

环境条件的居群，而且应包括纬度最高和最低的居群、经度最小和最大的居群、

海拔最高和最低的居群。 

（2）居群的总体分布和居群间的距离：居群间的距离视物种的总居群数和所

选择居群的数量而定。对于总居群数量多的物种，一般以自然屏障为界.当自然

屏障不明显时，通常以县（市）为界.而对于居群数量少的物种，则根据小环境

进行选择。 

（3）居群的大小：尽量选择较大的居群。 

7  遗传多样性分析 

根据物种的分布范围和各居群的生态环境特点，对代表性居群的植物学特征

和生物学特性进行系统分析，并按照取样原则进行合理取样，从细胞、生化、分

子等水平对所有样本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 

居群内的取样原则参见《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 

8  拟保护居群的选择 

根据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对遗传多样性较丰富的居群所在地（县、乡、村）

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意识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然后选择具有下列条件

的居群作为拟保护居群： 

（1）形态类型丰富。 

（2）具有特殊的农艺性状或特殊生态环境。 

（3）濒危状况严重且危害加剧。 

（4）当地政府和农民具有一定的保护意识。 

（5）远离公路、矿区、工业设施、规模化养殖场、潜在淹没地、滑坡塌方

地区和规划中的建设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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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护方式确定 

保护方式的选择主要依据当地对农业野生植物的主要危害因素及其根源的

分析结果而定。如果依靠当地农民和社区的自觉行动就能消除引起农业野生植物

遭受破坏的因素及其根源，就可选择农民参与性保护方式；如果当地经济条件相

对落后，农民保护意识较差，依靠农民和社区的自觉行动不能保证农业野生植物

的正常生存繁衍，就得选择建设原生境保护区（点）的方式。本技术规范主要介

绍原生境保护区（点）建设保护方式。 

10  保护机构的建立 

可在原生境保护区（点）所在县（市）政府成立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机构，

机构负责人一般应由当地县（市）有关行政领导兼任。工作机构成员应包括野生

植物保护、环境保护、基建、预算、森林公安等方面的人员，并具体负责保护区

（点）建设的规划、设计、招投标和监督实施等。 

11  保护方案设计 

11.1  保护区（点）土地规划 

（1）土地征用：对纳入保护区（点）的土地进行征用，土地征用方式分为收

归国有或长期租用两种。如果保护区（点）的土地没有被农民承包，为乡（镇）

或村集体所有，则将其收归国有；如果保护区（点）的土地已被农民承包，则采

取长期租用方式，一般租用期不少于 50 年。 

（2）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规划：根据被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将保护区（点）

划分为核心区（隔离区）和缓冲区，核心区面积大小依据所保护野生植物集中分

布区域面积而定，缓冲区的宽度视被保护野生植物的授粉习性而定。一般情况下，

自花授粉植物的缓冲区宽度为 30～50m，异花授粉植物的缓冲区宽度为 50～150m。

缓冲区的宽度应因地制宜进行划分，如核心区周围为自然水体、山崖等天然屏障，

可以不设其他缓冲区，而将这些天然屏障全部纳入缓冲区范围。 

11.2  保护区（点）建设方案设计 

 设计内容主要包括： 

（1）隔离设施的选择、规格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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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入口的位置、大门的规格和布局。 

（3）看护房、工作间、瞭望塔的设计和布局。 

（4）标志碑、警示牌的数量、规格和布局。 

（5）工作路、排（灌）沟渠、蓄水坝等附属设施的设计和布局。 

上述设施的设计原则、规格、质量要求及其布局按附录 5-A 执行。 

12  保护方案实施 

12.1  工程招投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和有关地方法规、政策的规定，对项目工

程建设内容进行招投标。 

12.2  施工与管理 

工程中标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在材料的运输、放置、使

用过程中，严禁破坏或污染农业野生植物及其栖息地，尽可能减少施工对农业野

生植物正常生长造成的危害。如施工中遇特殊情况不能按设计方案施工，必须申

请修改设计方案，待审批后方可按新的设计方案施工。 

 项目执行小组随时监督施工进度和质量，如果发现设计方案不利于农业野生

植物保护，应及时停止施工，提出修改设计方案的建议，报批后方可按新的设计

方案施工。 

12.3  验收 

施工完成后，项目执行小组按照项目审批单位要求提出验收申请，填写验收

表格，提供验收资料，由项目审批单位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验收。验收专家应包括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财务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13  保护区（点）管理 

13.1  建立管理工作小组 

保护区（点）所在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保护区（点）管理工作

小组。管理工作小组原则上与农业野生植物保护领导小组一致，负责保护区（点）

的协调、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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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聘用专职管理人员 

每个保护区（点）设专职管理人员 1～2 名。管理人员应经过野生植物保护

知识培训，承担保护区（点）设施维护、被保护植物生长发育情况的观察和记载、

被保护植物的养护等任务，严防和制止破坏和偷盗保护区（点）设施及被保护野

生植物的行为发生。 

13.3  宣传、教育与培训 

（1）利用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制作电视专题片、专题广

播和通讯报道专栏等，广泛宣传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的重要性、农业野生植物保护

法律法规和有关保护知识。 

（2）组织专家对保护区（点）所在村的农民进行集中培训，宣讲农业野生

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保护知识，使当地农民自觉地参与到农业野生

植物保护活动中。 

（3）组织专家对保护区（点）管理等相关人员进行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

护相关知识培训，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 

13.4  设施维护和野生植物养护 

管理人员应每天观察各种设施的状况，发现设施受损时，应立即进行修补或

更换。当发现被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环境发生变化时，如周围其它植物生长太茂盛、

发生严重病虫害或旱灾、水灾等情况，应进行除草、防病虫、减轻旱涝灾害等措

施，保证被保护野生植物维持原有的生态环境。 

13.5  建立保护植物档案 

定期对保护区（点）内被保护的野生植物生长、发育等情况进行观察记载，

观察记载的内容包括物种、变种、类型、种群数、个体数、种群面积、生长发育、

伴生植物种类和变化，以及降水量、光照、气温、土壤情况（见附录 5-B）。并对

所有观察记载的数据和原始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归档管理。 

14  资源与环境监测预警 

14.1  监测机构 

一般不成立专门的监测机构，由保护区（点）所在县（市）农业环境监测机

构代理行使对本县（市）辖区的保护区（点）资源和环境的监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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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监测设备 

保护区（点）内设置气象观测箱和小型环境监测设备。这些设备的购置和安

装除符合中央和地方有关仪器设备采购和安装相关政策外，还应保证安装位置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既要保证观测和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又要保证观测和监测过程

不对保护区（点）的小生境造成影响。 

14.3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保护区（点）内被保护的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监测。资源监测

内容包括保护物种的类型、种群数、居群覆盖（辐射）面积消长、个体数、生长

发育等变化情况，以及主要伴生植物种类及消长；环境监测包括保护区（点）内

年均气温、年积温、降水量、空气、土壤等变化情况，以及周围新的设施建设、

人为活动变化、新出现的污染源等。 

14.4  监测报告 

各保护区（点）管理机构应定期将监测内容以书面形式向主管部门报告。对

遇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应即时报告。 

14.5  预警 

主管部门建立保护区（点）预警信息系统和制定应急预案，对各保护区（点）

的监测报告和突发事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各保护区

（点）的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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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A 

（资料性附录）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设施的规格 

A.1  隔离设施 

保护区（点）的隔离设施应起到有效阻止人和畜禽以及有害污染物进入保护

区（点）内的作用。工程建设质量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进行

验收合格，并保证维持 20 年不大修。隔离设施一般应沿缓冲区外围进行修建。

若缓冲区为面积较大的农田且无农业野生植物分布，隔离设施可以沿核心区外围

进行修建，但在缓冲区外围必须设立界碑，并与缓冲区土地承包人签订合同。土

地承包人如改变土地用途（包括改种其它作物）应征得保护区（点）管理部门同

意，并不得在缓冲区从事可能威胁核心区内农业野生植物生存繁衍的任何活动。

隔离设施以围墙或围栏为主，也可以建立生物围栏。 

（1）围墙标准：保护区（点）面积较大时用围墙隔离，围墙的地上高度 2m，

地下深度应不小于 0.5m。地下部分用钢筋水泥浇注成地基平台，地上部分用双

层砖，顶部安装碎玻璃或带刺铁丝（网）。 

（2）围栏标准：用铁丝网做围栏，围栏的立柱为高 2.3m、宽 20cm 的方形钢

筋水泥柱，每根立柱中至少有 4 根直径为Ф12 的麻花钢或普通钢，外加Ф6 套，

套间距 40～50 cm，水泥保护层 1.5～3cm，铁丝网为Ф2.5～3 镀锌丝 + Ф2～

2.5 刺。立柱埋入地下 30cm，间距 3～5米；铁丝网间距 20～30cm，最下部的铁

丝网距地面小于 20cm，最上部的铁丝网距立柱顶小于 10cm。另外，在两立柱之

间呈交叉状斜拉 2条铁丝网。 

野生水生植物保护区（点）的围栏视水面的大小和深度而定。如果水面为池

塘或河沟，则按陆地围栏标准在池塘或河沟周围围栏。如果水面为湖泊、江面或

海面，则在划定的保护区（点）缓冲区外围围栏。围栏的立柱应为直径不小于 5cm

的钢管，立柱高度 = 最高水位的水面深度 + 露出水面高度（0.5～1.0m），立柱

埋入地下深度为 0.5m 以上，铁丝网标准与陆地围栏标准一样，但铁丝网高度是

从最低水位线向上直到立柱顶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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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围栏：生物围栏一般只用于缓冲区围栏或与围墙、围栏一起使用。

利用当地可以用作围栏的植物（通常为带刺植物）种植于保护区（点）缓冲区外

围或围墙、围栏外围，主要是对围墙、围栏起到保护作用。种植密度视物种特性

而定，一般应种植 3排以上。 

A.2  标志碑和警示牌 

（1）保护区（点）应设立醒目的标志碑和警示牌。 

（2）标志碑为长 3.5m、宽 2.4m 的混凝土预制板碑面，底座为钢混结构，

至少埋入地下 0.5m，一般设置在保护区（点）大门旁，地上高度视标志碑所在地

形而定，视野开阔地带 0.5～1.0m，视野狭小地带可以适当加高。标志碑正面标

出保护区（点）的全称、面积和被保护的物种、责任单位、责任人等，标志碑的

背面标出保护区（点）的管理细则。 

（3）警示牌为长 60cm、宽 40cm 的不锈钢或铝合金板材，用简洁、易懂的

语言标示破坏保护区（点）行为的警告语。警示牌固定于保护区（点）缓冲区围

墙或围栏设置上，间隔距离 50m。 

A.3  看护房、工作间和瞭望塔 

看护房和工作间均为单层砖混结构，总建筑面积 40～50 ㎡。看护房内悬挂

用镜框镶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看护人员责任制度》和《外来人员登记制度》等规章制度。工作间内设置标本

柜，放置被保护野生植物全生育期标本和实物样本。如果保护区（点）面积较大

且地形复杂，看护人员在看护房难以观察全部保护区（点）内的人员活动时 ，

可建设瞭望塔，瞭望塔为占地面积 7～8 ㎡的塔形砖混结构或塔形钢结构，离地

高度 8～10m。看护房、工作间和瞭望塔的设计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执行。 

A.4  道路和排灌设施 

（1）如保护区（点）面积较小，不允许在保护区（点）内及周边新建道路，

原有人工踩踏的小路，可采用沙石覆盖，但必须保持原有小路的宽度；如保护区

（点）面积较大，需要进行日常巡视管理，可在缓冲区外修建巡视用的工作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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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采用沙石覆盖，严禁铺设水泥或沥青，路面宽 1.5～1.8m。 

（2）如保护区（点）所在地旱灾或洪涝灾害严重，可在缓冲区外修建灌溉

渠、拦水坝、排水沟等排灌设施。缓冲区和核心区内灌溉采用喷灌或滴灌方式；

拦水坝蓄水高度应保持核心区原有水面高度；排水沟采用水泥面 U 底梯形结构，

上、下底宽和高度视当地洪涝灾害严重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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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B 

（资料性附录）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观察记载表 

 

区（点）名称  

地点     省（区、市）    县（市）    乡（镇）     村（场） 

位置 经度  纬度  海拔 m 

土壤 类型  pH  

气温 年均温度 ℃ 最高温

度 

℃ 最低温

度 

℃ 

降水量 mm 

保护物种 中文名  学名  

物种类型  

物种变化  

种群 面积  个体数  

面积  个体数  

面积  个体数  

生长习性  

生育周期  

伴生植物  

危害因素  

危害状况  

多样性评价  

备注  

观察记载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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